
研商「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 

（草案）」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1 年 2月 23 日(週四)下午 2時 

二、 地點：行政院主計處 3樓會議室 

三、 主席：黃處長碧霞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冊  

五、 業務報告： 

  (一)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本計畫內容包括教育宣導及法規檢視兩

大部份，推動工作項目、分工及期程，詳計畫草案。 

  (二) 內政部社會司： 

1. 歷年已核定補助 14項計畫，培力民間團體撰寫影子報告。 

2. 101 年預定補助 22 個縣市辦理 CEDAW 法規檢視訓練，訓練

對象為民間團體人員及縣市政府業務單位人員。 

  (三)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 

 1. 本會刻正準備 CEDAW 法規檢視訓練之講義、教材、課程綱

要及師資培訓。 

       2. 已出版「CEDAW 怎麼教－婦女人權公約的教案手冊」及「我

們的法律是否支持性別平等?」兩本書，可供參考。 

六、 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

畫」（附件一）乙案，提請討論。 

 

與會發言重點： 



法務部：有關 6 場法制人員訓練，希望釐清本部與性平處的權責分

工，另本日與會未被授權，希望會後向本部長官報告。 

主席：本計畫主責機關為性別平等處，有關 6場法制人員 CEDAW 研習

訓練，請法務部將培訓活動函轉各部會法規會，請其積極參加，

未來並將請其協助統籌各該部會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工作。 

何秘書長碧珍：五院應共同推動落實 CEDAW。撰寫國家報告非僅行政

院之事，其他各院亦應參與。 

立法院：本院將依據 CEDAW 辦理培訓等事宜。 

考試院：考試院會全力配合，建議下次會議可以同時邀請本院下之二

部一會參與。 

何秘書長碧珍：考試院應不僅止於辦理在職訓練，更應該將 CEDAW 納

入職前訓練的辦理。 

監察院：是否各部會都要有寫一份國家報告？這要怎麼整合？若有訓

練機會，希望附本抄送本院秘書長。 

陳教授金燕：未來完成的第二份國家報告應該是五院報告彙整為一

份，但是後續如何落實 CEDAW 施行法則由各院自行推動，建議其

他四院可參酌行政院，成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來推動 CEDAW 工

作。 

教育部：建議計畫草案修改幾處文字：（一）第 2頁：宣導對象的（二）

改為「各級學校行政人員及師生、各級部隊人員」；（二）第 4頁：

培訓營參加人員建議加入業務科人員；（三）第 5 頁：洽請各級

政府、機關、學校、部隊辦理宣導、講習會之（四）建議加入「應

將 CEDAW 向各級學校、師生進行教育宣導，並以融入教學的方式

進行」。 

陳教授金燕：可改「將 CEDAW 融入各級學校教學課程，向各級學校學

生宣導」。 



嚴教授祥鸞：建議 CEDAW 可納入兩公約訓練來做，並建立在性別主流

化工作之基礎上，而非另起爐灶、重新來過，資源應該要妥善利

用。建議部會培訓可先諮詢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怎麼

來規劃辦理，部會委員較了解部會的情形。部份縣市沒有能力作

CEDAW 法規檢視工作。  

李副院長安妮：我跟嚴教授的想法一致,但作法有一些不同，我認為

應該透過性別主流化的課程，將 CEDAW 内涵加入性別主流化訓

練。法規及措施檢視工作，可以檢視依法律義務編列預算計畫之

辦理情形。 

何秘書長碧珍：回應一下剛剛嚴教授所說，兩公約的培訓並不是一個

完美的典範，甚至推動兩公約的民間團體還有人很期待 CEDAW

是否可以推得更好，兩者經驗可以相互學習！ 

葉教授德蘭：兩公約的訂定早於 CEDAW，在兩公約以後，聯合國覺得

性別議題仍無法充份處理，1979 年仍訂定 CEDAW，有其歷史意

義，我認為目前的規劃可以回應這個歷史性的需求。CEDAW 可納

入性別主流化訓練，但法規檢視過程，可能與性別影響評估的

清單不盡相同。 

主席：目前各部會已有性別影響評估經驗，但許多縣市政府尚無性別

影響評估經驗，本計畫草案係針對公務機關全面進行法規及措施

檢視人員訓練，除了檢視明顯的直接歧視外，也希望培訓公務人

員能夠運用性別統計檢視間接歧視，以促進實質平等。 

陳教授金燕：我不確定立法院的助理是否屬於公務人員，但我認為委

員助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立法院應對這些助理辦培訓課程。另

外各部會所轄的各種廣播電台，我認為也是一個很有力的教育宣

導管道（例如：警察廣播電台）。 

何秘書長碧珍：在立法院推動 CEDAW 是必要的，立法院法制局往後應

該對所有送進立法院的預算案及法案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李秘書長萍：課程內容「實質平等/直接與間接」安排一小時，因需

利用案例解說，時間不太夠。另數位學習可否開放給 NGO 人員

上線學習？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指示 CEDAW 應辦事項，納入人事績效考

核及宣導項目。E等公務園數位學習，民眾註冊即可上課。本處

所屬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及地方研習中心，101 年依本計畫辦理

CEDAW 訓練。 

監察院：各院的單位執掌與行政院不一定相同，不知道該如何推動？ 

陳教授金燕：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行政院性平處所規劃出來的行政院

版本，其他四院結構及職掌不同，我們會尊重其他四院自行決議。 

法務部：支持培訓人員增列業務部門，因為種子培訓若完全由法規會

人員來上課，效果將非常有限。另外也建議到時候可以借重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的專家學者協助檢視法規。 

陳教授金燕：各部會法規會有很重要的把關義務，各部會的法規皆須

由法規會檢視後送到行政院，再由行政院送入立法院審議。另

外，CEDAW 是要求國家機器要自己落實性別平等的政策，而非請

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來做，因此法規檢視要由公務人員自己做。 

陳教授金燕：業務人員與法制人員的培訓內容不同，應該分不同梯次

辦理。 

 

七、結論： 

(一)本計畫培訓對象加入業務單位人員，計畫草案內的受訓人數總額

和梯次，再做調整。 

(二)本計畫是行政院版本的培訓計畫，請其他四院可參考依各自情形

規劃課程，辦理培訓。 

(三)有關何秘書長碧珍所提職前訓練的建議，請考試院將建議帶回研



議。 

(四)有關陳教授金燕建議立委助理是否納入 CEDAW 法規檢視訓練，請

立法院將建議帶回研議。 

(五)四院之性別平等專責單位由四院各自決定辦理方式，行政院尊重

四院決議。 

(六)有關 E化課程，除了公務員外，一般民眾亦可於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學習網線上學習。可思考如何將 CEDAW 與性別主流化課程結合。 

(七)廣電媒體將納入宣導管道。 

(八)未來部會檢視不符 CEDAW 之法規及行政措施結果及疑義，可先提

報各部會性平專案小組討論，及綜整意見後再送性別平等處。 

 

八、散會：下午 5時 30 分。 


